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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常用民事行政检察手册（2012版）（套装上下册）》主要内容包括：民事实体篇、商事实
体篇、民事程序篇、行政实体、程序篇、民事行政检察篇、综合篇等。
内容充实，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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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编常用民事行政检察手册（2012版）（上册）》目录： 一、民事实体篇 （一）总论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8月27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2010年10月28日） 最
高人民法院对在审判工作中有关适用民法通则时效的几个问题的批复（1987年5月22日）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2008年12月18日修正）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或个人欠国家银行贷款逾期两年未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问题的批复
（1993年2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
的复函（1993年1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
年8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2010年12月27日） （二）
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1999年12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2009年4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0年11
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1994年4月15日）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4年10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装修装饰工程款是否享有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函复（2004年12月8日）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年12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5年6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
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复
函（2006年4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7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2008年12月16日修正）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12月18日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7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不服提出再审申请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
题的批复（2011年1月7日） （三）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09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2010年6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8年8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从事高空高压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适
用民法通则还是电力法的复函（2000年2月21日） ⋯⋯ 二、商事实体篇 三、民事程序篇 四、行政实体
、程序篇 五、民事行政检察篇 六、综合篇  ⋯⋯ 《新编常用民事行政检察手册（2012版）（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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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被异议商标在异议裁定生效前已经刊发注册公告的，撤销原注册公告，经异议裁定核准注
册的商标重新公告。
 经异议裁定核准注册的商标，自该商标异议期满之日起至异议裁定生效前，对他人在同一种或者类似
商品上使用与该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的行为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该使用人的恶意给商标注册
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
 经异议裁定核准注册的商标，对其提出评审申请的期限自该商标异议裁定公告之日起计算。
 第四章注册商标的变更、转让、续展 第二十四条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
应当向商标局提交变更申请书。
商标局核准后，发给商标注册人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不予核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
 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的，还应当提交有关登记机关出具的变更证明文件。
未提交变更证明文件的，可以自提出申请之日起30日内补交；期满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变更申请，商
标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或者地址的，商标注册人应当将其全部注册商标一并变更；未一并变更的，视为
放弃变更申请，商枥滑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五条 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向商标局提交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
转让注册商标申请手续由受让人办理。
商标局核准转让注册商标申请后，发给受让人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
 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当一并转
让；未一并转让的，由商标局通知其限期改正；期满不改正的，视为放弃转让该注册商标的申请，商
标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对可能产生误认、混淆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的转让注册商标申请，商标局不予核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
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 注册商标专用权因转让以外的其他事由发生移转的，接受该注册商标专用权移转的当事
人应当凭有关证明文件或者法律文书到商标局办理注册商标专用权移转手续。
 注册商标专用权移转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
当一并移转；未一并移转的，由商标局通知其限期改正；期满不改正的，视为放弃该移转注册商标的
申请，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七条 注册商标需要续展注册的，应当向商标局提交商标续展注册申请书。
商标局核准商标注册续展申请后，发给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
 续展注册商标有效期自该商标上一届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
 第五章商标评审 第二十八条商标评审委员会受理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出的商标评审申请。
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事实，依法进行评审。
 第二十九条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所称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有争议，是指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注册人
认为他人在后申请注册的商标与其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
 第三十条 申请商标评审，应当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申请书，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数量提交相应份
数的副本；基于商标局的决定书或者裁定书申请复审的，还应当同时附送商标局的决定书或者裁定书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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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常用民事行政检察手册(2012版)(套装共2册)》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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